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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表 说 明

一、为全面反映全镇财政收支决算情况，本《草案》共分为

五部分，即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决算报表及其说明、政府性基金

预算财政决算报表及其说明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决算报表及

其说明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财政决算报表及其说明、其他报表及

说明。

二、根据财政部制定的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，支出功能分

类科目分为“类”（一级科目）、“款”（二级科目）、“项”（三级科目）。

按照预算法规定，2021年镇级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支出，按功能分类编列

到项。

三、根据财政部制定的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，支出经济分

类科目按“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”和“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

科目”分设，并分为“类”（一级科目）、“款”（二级科目）。“政府预

算支出经济分类”主要用于政府预算的编制、执行和公开；“部门

预算支出经济分类”主要用于部门预算的编制、执行和公开。按照

预算法规定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，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

分类编列到款。

四、2021年全镇国有资本经营决算编制范围主要包括镇直接

监管的企业和镇委托相关部门监管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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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镇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

保险基金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

工伤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等 7项社会保险基金。

六、镇级预算的决算数与预算数相比增减变动较大的收支项

目，其增减原因详见相关报表后的情况说明。

七、为全面反映本镇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全面

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及《中共上海市委  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情况，在本草案

中对颛桥镇 2021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进行说明。


